
瑞丽市司法局2020年

预算重点领域财政项目文本公开

项目名称

瑞丽市普法宣传经费项目

二、立项依据

《中共瑞丽市委瑞丽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<瑞丽市法治宣传教育第七个五年规划（2016年-2020年）>的通知》（瑞发〔2016〕1号）、《瑞丽市人大常委会关于开展第七个五年法治宣传教育的决议》（瑞人发〔2016〕101号）文件
三、项目实施单位

瑞丽市司法局

四、项目基本概况

根据《中共瑞丽市委瑞丽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<瑞丽市法治宣传教育第七个五年规划（2016年-2020年）>的通知》（瑞发〔2016〕1号）、《瑞丽市人大常委会关于开展第七个五年法治宣传教育的决议》（瑞人发〔2016〕101号）文件精神，加大法治宣传教育工作经费投入力度，瑞丽市按照人均不低于2元的标准，将法治宣传教育工作经费纳入本级财政预算，并根据人口数量、民族、区位、地理环境等因素合理确定法治宣传教育工作经费标准，建立动态增长机制，确保经费能满足工作需要。2021年，普法宣传预计投入法治宣传教育经费36万元。

五、项目实施内容

一是依托市普法办组织全市101家单位的4000余名国家工作人员开展无纸化网络在线学习；二是创建普法教育实践基地暨 “银井法治示范村”；三是联合全市各单位开展法治宣传教育活动。
六、资金安排情况

2021年本级财政年初预算安排36万元《瑞丽市财政局2121年本级部门预算批复的通知》（瑞财【2020】5号）

七、项目实施计划

投入宣传册印刷费5万元（印刷费），宣传小礼品订制费3万元，普法联络员培训费2万元（培训费），“七五”普法检查考核表彰等活动费用3万元（办公费），法律六进巡回活动5万元（办公费），法治宣传主题公园建设10万元，村寨普法宣传栏8万元。
八、项目实施成效

在未来一年的法治宣传教育工作中，有以上多项经费保障将推动瑞丽市国家公职人员、青少年等重点人群带头学法，保障全市法律进机关、进单位、进学校、进企业、进乡村、进社区、进农场、进宗教场所工作正常开展，为普法办不断创新普法工作方式，打造有影响力的普法阵地保驾护航，将使得全社会法治观念不断增强，推动瑞丽市2021年法治宣传教育工作取得新成效和新进展。



